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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11041號

保險法136-1條

為促進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發展，不限於保險業、保險經紀人、

保險代理人及保險公證人，得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

請辦理保險業務創新實驗。

前項之創新實驗，於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期間及範圍內，得不適

用本法之規定。

主管機關應參酌第一項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檢討本法及相關金

融法規之妥適性。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6.16金管保壽字第10402053780號函准備查訂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6.12.29金管保壽字第10602142340號函同意備查第二條修正條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5.7金管保壽字第1090412751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目的）

為發展保險經紀人公司（含兼營保險經紀人

業務之銀行）辦理行動投保業務，以強化保

險經紀人公司之服務效能，提供消費者便利

的保險服務、並保障其權益，特訂定本自律

規範。



 本自律規範所稱行動服務（下稱本服務），包含行動投保服務、

行動保全服務、行動理賠服務及行動房貸服務。所稱客戶，係指

於本服務中須確認其意思表示之人(如，要保人、被保險人、受

益人…等)

 前項所稱行動投保服務係指經客戶於保險公司所出具之書面（下

稱確認同意書）或採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驗證方式確認同意透過業

務員或服務人員提供之含有觸控書寫功能之平板電腦、手機、筆

記型電腦及個人電腦等電子設備（以下簡稱行動裝置）輸入客戶

要保資料，以電子文件方式代替紙本要保書及相關文件，與保險

公司締結保險契約之業務。

 前項確認同意書，行動裝置保險得以紙本或電子文件方式為之。

第二條（行動投保業務定義）



 第一項所稱行動保全服務係指經客戶於保險公司所出具之確認同意書或採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驗證方式確認同意透過業務員或服務人員提供之行動裝
置輸入客戶辦理保全事項資料以電子文件方式，向保險公司申請保全服務
之業務。

 前項確認同意書，得以每次書面確認方式，或以單次書面授權後續每次申
請保全服務採一次性密碼（OTP）驗證方式為之。

 第一項所稱行動理賠服務係指透過由業務員或服務人員提供之行動裝置輸
入客戶理賠申請資料，以電子文件方式，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服務之業務。

 第一項所稱行動房貸服務（不含徵信、核貸、覆審）係指經客戶確認同意
透過由業務員或服務人員提供之行動裝置輸入客戶房屋貸款申請或變更等
資料，以電子文件方式，向保險公司申請房貸服務之業務。

 各會員公司應確認業務員或服務人員所提供行動裝置之介面及尺寸，可清
楚顯示電子文件內容，以供客戶確實瞭解相關資訊。客戶辦理本自律規範
之行動服務時，應於電子文件上應簽名處逐一親自簽名，或逐一以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方式辦理。

第二條（行動投保業務定義）



各會員辦理本服務，除本自律規範規定外，並應遵守保險

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險業招攬及

核保理賠辦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解釋令、保險業

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規範、壽險業辦理資

訊安全防護自律規範、財產保險業辦理資訊安全防護自律

規範及保險業申請業務試辦作業要點等相關法令及自律規

範之規定。

第三條（法令遵循宣示）



各會員辦理本服務之業務員，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須為現行有效登錄於所屬公司之業務員，如招攬之保險商品屬

應通過特別測驗始得招攬者，並應通過該項測驗合格。

二、應參加所屬公司辦理與本服務有關之教育訓練，並經測驗合格。

各會員辦理本服務之服務人員，須為保險公司聘任之在職人員；若

辦理行動投保服務須同時具備業務員招攬資格。

各會員對所屬業務員因有不當招攬行為受停止招攬六個月(含)以上

之處分者，自該業務員停止招攬處分期間屆滿或撤銷登錄後重新登

錄之日起六個月內，得暫停其辦理行動投保及涉及契約權利義務變

動之行動保全等服務之權限。

第四條（辦理行動服務之業務員或服務人員
應符合之條件）



前項涉及契約權利義務變動之行動保全服務包括下列保全項目：

一、保險單借款。

二、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

三、要保人或受益人之變更。

四、展期定期保險。

五、減額繳清保險。

六、要保人住所或收費地址之變更。

業務員如有離職、取消登錄或喪失招攬資格情事及前項服務人員
如有離職時，所屬公司應立即停止其使用本服務行動裝置之資格
及登入權限。

各會員辦理第一項第二款之教育訓練及測驗，應留存相關紀錄以
資驗證。

第四條（辦理行動服務之業務員或服務人員
應符合之條件）



各會員辦理本業務，應訂定內部作業處理程序，內容應

至少包括作業流程、行政控管機制、系統控管機制等內

容，以作為辦理本業務之準據。

第五條（辦理行動投保之控管作業程序）



各會員辦理行動投保服務，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業務員須使用所屬公司配給之帳號及密碼，始得登入行動裝
置之作業系統內。

二、登入後應於行動裝置上，完成客戶要保相關資料之輸入。

三、由客戶瀏覽並確認要保相關資料輸入內容後，於行動裝置上
親自簽名，並由客戶另於確認同意書上簽名或採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驗證方式，以確認客戶確有透過行動裝置投保之意思。

四、應設置確認同意資料與要保資料勾稽之控管流程。

五、業務員招攬過程須請要保人、被保險人提供足以辨識其身分
之證明文件，並與要保書填載內容核對無誤後於業務員報告書聲
明確認。

第六條（行動服務作業應遵循之事項）



各會員辦理行動保全服務，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業務員或服務人員須使用所屬公司配給之帳號及密碼，始得登入行動裝置之作業系統
內。

二、登入後於行動裝置上，完成客戶申請保全服務相關資料之輸入。

三、客戶瀏覽並確認申請保全服務相關資料輸入內容後，於行動裝置上親自簽名，並採以
下方式之一確認其確有透過行動裝置申請保全服務事項之意思：

（一）由客戶於確認同意書上簽名。

（二）由客戶以單次書面授權後續每次申請保全服務採一次性密碼（OTP）驗證方式。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驗證方式。

四、選擇單次書面授權後續每次申請保全服務採一次性密碼（OTP）驗證方式之客戶，於
首次授權時及授權後透過行動裝置異動行動電話號碼時，應另以適當方式（如：電訪）確
認客戶申請保全服務之意思及聯絡資料之正確性。各會員並應留存確認紀錄供日後查驗。
客戶申請變更行動電話號碼時，各會員應以電訪、簡訊或其他方式確認號碼正確性。

五、各會員應依金管會103年10月6日金管保壽字第10302549351號令示（即依「保險業
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應訂定內部控制作業處理程序之保全作
業項目）及內部控制作業規範審核客戶所申請項目或內容是否符合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六、於受理及完成行動保全服務後，應以e-mail、簡訊或其他約定之方式，通知客戶辦理
行動保全服務事項之結果。

第六條（行動服務作業應遵循之事項）



各會員辦理行動理賠服務，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業務員或服務人員須使用所屬公司配給之帳號及密碼，始得登
入行動裝置之作業系統內。

二、登入後應於行動裝置上，完成客戶申請理賠服務相關資料之輸
入。

三、由客戶瀏覽並確認申請理賠相關資料輸入內容後，於行動裝置
上親自簽名。

四、保險公司應採以下方式之一確認客戶確有透過行動裝置申請理
賠服務事項之意思，並向客戶收取申請理賠所需相關文件資料：

（一）由客戶於確認同意書上簽名。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驗證方式。

五、應建立收回申請理賠相關文件之控管機制。

第六條（行動服務作業應遵循之事項）



各會員辦理行動房貸服務，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業務員或服務人員須使用所屬公司配給之帳號及密碼，始得登
入行動裝置之作業系統內。

二、登入後應於行動裝置上，完成客戶申請房貸服務相關資料之輸
入。

三、由客戶瀏覽並確認申請房貸服務相關資料輸入內容後，於行動
裝置上親自簽名，並採以下方式之一確認其確有透過行動裝置申請
房貸服務事項之意思：

（一）由客戶於確認同意書上簽名。

（二）留存客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若客戶為保險公司之既有保戶，得採一次性密碼（OTP）方
式為之。

第六條（行動服務作業應遵循之事項）



 第一項第三款於辦理行動投保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客

戶最初投保簽具之確認同意書作為客戶確有透過行動裝置投

（續）保之意思證明：

 一、有約定續保條款且保險金額未異動、降低或縮減承保範圍

之續保件，或三年期以下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於到期前完成續

保且保險金額未異動、降低或縮減承保範圍之續保件。

 二、旅行平安險及旅遊不便險於投保三年內再次投保旅行平安

險及旅遊不便險，且保險金額未提高。

 三、客戶曾經透過行動裝置投保財產險，且需於最初簽具之確

認同意書載明同意授權之期間，該期間最長為三年，投保之商

品範圍依「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所規定得辦理之

財產保險商品為限，以利控管風險。

第六條（行動服務作業應遵循之事項）



各會員辦理本業務，應依法令規定及投保險種之不同，

於行動投保頁面提供相關文件（如同意行動投保聲明事

項、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投保須知、要

保填寫內容、傳統型個人人壽保險契約審閱期間確認聲

明書及顧客適合性鑑別暨建議書目錄摘要表等）供客戶

檢視或同意，確認輸入之內容無誤。

第七條（行動投保作業應揭露資訊內容）



第八條（保險公司與保經代通路合作辦理行
動服務業務之應遵守事項）

各會員與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合作辦理

行動服務業務時，應簽訂共同合作契約明確

規範權利義務，並要求應共同遵守本自律規

範相關規定。



各會員辦理本服務之資訊安全控管，應遵循下列事項：

一、對於業務員或服務人員登入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之身分認證安全控管，應依設定密碼

之安全控管作業進行密碼設定與身分驗證。

二、辦理本服務輸入之申請資料，須以帳戶及密碼登入後，始能查閱相關內容。

三、前款申請資料不得儲存於行動裝置。但因連線問題無法即時回傳系統時，應將已輸

入資料檔案以AES加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加密方式暫存於行動裝置至多12小時，並不得

以任何方式轉存出，逾時將自動刪除或封鎖，以確保資訊安全。

四、系統設定已簽署完成之申請資料不得修改，如修改則須經再次簽署始得上傳。

五、已簽署之申請資料傳輸至主機系統時，系統應即同步刪除行動裝置留存之申請資料。

六、業務員或服務人員登入密碼應定期更換，頻率不得高於九十天，逾期未變更者，各

會員應暫停其系統登入之權限，以避免盜用之情形。

七、明訂業務員或服務人員遺失行動裝置之標準通報流程以及接獲通報後之標準處理作

業流程。

八、建立備援機制相關規範。

九、定期檢視本服務相關資訊系統之安全性及資訊安全控管制度之有效性，並依檢視結

果，採行必要之矯正與預防措施。

第九條（資訊安全控管應遵循事項）



第十條（歸檔資料之保存）

 各會員對於辦理行動投保服務已歸檔儲存之電子要保書等相關
資料，其保存期限不得低於契約期滿或通知要保人不同意承保
後五年。

 辦理行動保全服務已歸檔儲存之保全電子文件等相關資料，其
保存期限不得低於契約期滿或保單失效後五年。

 辦理行動理賠服務已歸檔儲存之理賠申請電子文件等相關資料，
其保存期限不得低於理賠結案日後五年。

 辦理行動房貸服務已歸檔儲存之房貸電子文件等相關資料，其
保存期限不得低於房貸結案日後五年。



第十一條（客戶申訴及抱怨）

各會員應設置免費服務專線處理客戶因本業

務引發之申訴與抱怨，對客戶之申訴與抱怨

應積極進行處理，並迅速給予妥適回應。



第十二條（保險犯罪通報）

各會員辦理本服務，若發現有疑似保險犯罪

情事，應通報財團法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



第十三條（納入內稽內控）

各會員辦理本服務，應將本自律規範內容納

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

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第十四條（罰則）

各會員違反本自律規範，經查核屬實者，得經所屬公
會理監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糾正，或處以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之罰款，並呈報主管機
關。

各會員所屬公會未依前項規定申報或處理者，主管機
關得為必要之處置。

各會員之業務員（含電話行銷人員）或業務主管有違
反本自律規範之情事者，其所屬公司應依據「保險業
務員管理規則」及「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相
關規定予以懲處，並函報所屬公會備查。



第十五條（施行程序）

本自律規範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與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共同訂

定，經各該公會理監事會決議通過，報主管

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錄：已上線行動投保公司

壽險公司 產險公司

新光人壽 新安東京海上

保誠人壽 富邦產險

中國人壽 新光產險

全球人壽 泰安產險

遠雄人壽 安達產險

安聯人壽 明台產險

陸續新增中…




